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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109年度地政士稅務座談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提案及臨時動議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提案討論: 

提案一 

1.目前稅捐單位的做法，新北

市或桃園市及其他縣市，若是

土地增值稅、契稅未在繳納期

限內繳納時，稅務人員本於規

定會每隔一個月就電話通知

納稅義務人或是地政士(代理

人)轉知納稅義務人，儘速繳

納增值稅或是契稅，並且依現

行做法，經過數個月後仍然未

繳納增值稅或是契稅時，將會

被逕為註銷增值稅或是契稅

之申報案件，所以該案件被註

銷後，權利人及義務人若是要

繼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就必須重新在申報增值稅及

契稅文件及公契上用印，如此

有可能會造成不動產糾紛，因

為有些申報案件在申報後核

發增值稅單及契稅單，可能有

些「因素」無法在期限內繳納

稅款，但是可以在排除該「因

素」後，願意繳納本稅及罰鍰

 

 

1.有關建議不要由稅務單位逕為註

銷申報案件部分: 

(1)已完成申報程序之申報案件: 

A.土地增值稅:依土地稅法施行

細則第 60 條規定於繳納期限

屆滿逾 30 日仍未繳清之滯欠

案件，通知當事人限期繳清或

撤回原申報案，逾期仍未繳清

稅款或撤回原申報案者，應逕

行註銷申報案及其查定稅額。 

B.契稅:依財政部 96 年 9 月 3 日

台財稅字第 09604541140號函

釋規定，因買賣雙方未協議撤

回原申報案，其欠稅尚不宜比

照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60 條

規定逕行註銷；故是類欠稅案

件僅得由買賣雙方撤回申報

或由稽徵機關依規定移送執

行，無法逕行註銷。 

(2)未完成申報程序之申報案件:依

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

作業要點，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

 

 

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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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及臨時動議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就可以送地政機關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建議可以討論是

否不要由稅務單位逕為註銷

申報案。 

2.目前的申報案件，稅捐單位

受理義務人(出賣人)甲、權利

人(買受人)乙，申報增值稅及

契稅案件後，仍然可以繼續受

理同一標的物義務人(出賣人

)甲、權利人(買受人)丙之申

報增值稅及契稅案件，會產生

有一地(屋)兩賣之情況，建議

可以修改規定，不可以接受同

一標的物在第一件尚未撤銷

或是註銷時第二件之申報案

件。 (提案人：沈志揚地政士

) 

其申報案件及核定稅額。 

(3)本提案建議仍應依規定於繳納

期限內完稅，網路申報案件請依

規定完成申報程序，或由買賣雙

方共同申請撤回申報案為宜。 

2.有關建議稽徵機關對同一標的物

在第一件申報案件尚未撤銷或是

註銷時，不受理第二件申報案

件，以免造成一地(屋)兩賣之情

況部分: 

依財政部 68年 9月 26日台財稅第

36794號、70年 4月 21日台財稅

第 33143 號及 85 年 10 月 2 日台

財稅第 850570671 號等函釋規

定，稅捐稽徵機關既非不動產登

記機關，自無權禁止受理不動產

移轉登記案件，倘納稅人所申報

之土地現值及房屋契稅，係符合

土地稅法及契稅條例之規定，稽

徵機關自不得拒絕受理。是以同

一標的物在第一件申報案件尚未

撤銷或是註銷時，倘第二件申報

案件符合規定，依前開函釋，本

處不得拒絕受理；另依財政部 86

年 3 月 26 日台財稅第 861889564

號函，一屋兩賣情形，如一方已

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則其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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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及臨時動議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申報案件，准由另一方之買方單

獨申請撤銷申報案。 

3.關於同一標的可否受理第 2 件申

報案件，財政部相關函釋規定是

否合宜，經洽詢其他 5 都稅捐稽

徵機關，均認為尚無適用疑義或

爭議，是本案依潘理事長建議，

請提案人將提案等相關資料提送

公會，先由公會內部研究討論，

如有需要再研議是否報財政部請

釋。 

臨時動議: 

提案一 

網路申報案件查欠時，已傳真

或電子檔傳送資料是否還需

要檢送紙本申報書及附件資

料以完成完稅程序。(提案人

︰呂耀元理事) 

 

 

依 109年 1月 1日修訂生效之土地增

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

點，於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完成申報

後，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或逕

送稽徵機關完稅附件，經審核無誤且

查無欠稅費後，將直接匯出已查欠完

竣並帶有「職名章」之土地增值稅、

契稅繳款書，申報人於期間內自行列

印繳款書，即完成申報程序，無須再

另行檢送紙本申報書及附件資料。 

 

 

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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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及臨時動議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提案二 

網路申報查欠時櫃台人員要

求查對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

證明書正本，因申報時已上傳

或傳真附件，建議查欠時可以

影本切結代替正本，完成查欠

手續。(提案人︰李武龍理事) 

 

依本處受理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網路

申報案件標準作業程序規定，於查欠

完稅時須查驗相關證明文件(如:有

無租賃情形申明書、農業用地作農業

使用證明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等……)，建議以提供已切結與正本

相符之影本文件代替查驗正本部

分，嗣洽詢相關機關意見後再行研

議。 

 

依 110 年 8 月 13 日奉准修

正本處受理土地增值稅及

契稅網路申報案件標準作

業程序，有關民眾於送件完

稅時，完稅人員應否查驗正

本之疑義，考量網路申報已

查欠完竣帶有職名章案

件，已無需查驗正本，為求

一致性，明定網路申報案件

僅需檢附已切結與正本相

符之影本文件代替查驗正

本。 

提案三 

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款書於線

上使用信用卡繳納，因沒有繳

納憑證，致地政事務所仍需向

稅捐處查證，建議可否由查欠

櫃台人員於稅單上註記已用

信用卡繳納，免由地政事務所

再行向稅捐處查證。(提案人

︰沈志揚地政士) 

 

臨櫃使用信用卡繳稅會於稅單上註

記收款戳記，線上使用信用卡繳納因

是否繳款需查核信用卡刷卡相關資

料，且考量稅款入帳需時間核銷，地

政事務所仍需依「新北市地政事務所

與稅捐稽徵機關傳真聯繫延伸服務

計畫」，向稅捐處傳真查欠申請移轉

標的之相關稅費完納情形。 

 

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四 

寺廟房屋稅設籍時需檢附使

用執照、建物勘測成果圖，申

請人因待建物勘測成果圖完

 

1.依房屋稅條例第 7條及第 12條規

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

成之日起 30日內檢附有關文件，

 

為避免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減免房屋稅規

定者，因遲向本處申報減免



5 

 

提案及臨時動議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成才申報致多繳稅款，建議可

輔導先行申報，其建物勘測成

果圖可後補。(提案人︰沈志

揚地政士) 

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

籍，及房屋於建造完成次月起即

應課稅。 

2.另按同法第 15條第 1項第 3款及

第 3項規定，專供祭祀用之宗祠、

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

廟可免徵房屋稅。是依規定需房

屋實際供祭祀、傳教佈道活動所

使用且依法提出申請後，始適用

免徵房屋稅規定，倘新建完成後

為空置或於裝修期間，仍應按實

際使用情形課徵房屋稅。 

3.本案經查 108年 4月 12日本處已

輔導納稅人提出申報及申請減

免，惟其延遲至 109年 5月 21日

始提出申報致補徵稅款。另為便

利納稅義務人於申報設立房屋稅

籍時，倘係符合房屋稅減免規定

者能一併提出申請，本處已修訂

房屋新、增、改建稅籍及使用情

形申報書供運用，並於輔導設籍

函加註提示相關減免規定、申報

期限及注意事項，避免權益受損。 

情事，已於 109 年 9 月 14

日通報各單位是類相關案

件作業方式： 

1.新建房屋:於收到使用執

照副本通知書時，倘起造

人係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減免規定中

特定身分者，於設籍輔導

函內容加註相關減免規

定，以利申報房屋設籍時

一併提出申請。 

2.移轉取得房屋:受理契稅

案件審核時，倘新所有人

係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項減免規定者，除

先透過電話說明減免規

定並寄發輔導函，於符合

減免條件時提出申報。 

3.另為便利納稅義務人於

申報房屋稅籍可一併提

出申請，已修訂本處新、

增、改建稅籍及使用情形

申報書，並於 110年 5月

建議財政部修正該申報

書版面，以利全國納稅義

務人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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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及臨時動議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提案五 

房屋稅籍因分管作業，造成遺

產稅清單上同一門牌卻同時

有母稅籍及子稅籍 2 筆房屋

稅籍編號，建議分管作業因係

屬內部稽徵作業，對外應僅列

出 1 筆母稅籍房屋稅籍編號

。(提案人︰吳金典常務理事) 

 

本案因涉及個案認定且經查非為本

轄案件，已向提案人說明相關規定。 

 

經查本案非屬本轄案件，惟

為避免類似情形發生，本處

已於 109 年 11 月底勾稽是

類案件查核並釐正完竣。另

後續將定期勾稽並檢視該

類案件是否正確，以避免類

似情形發生。 

提案六 

有關自益信託房屋於辦竣塗

銷信託登記前訂約出售與第

三人，稽徵機關得同時受理塗

銷信託登記之查欠及契稅申

報，土地增值稅部分可否比照

辦理。(提案人︰鄭智介地政

士) 

 

財政部 108年 5月 27日台財稅字第

10700728680號令已有規定，以自有

土地交付自益信託，嗣委託人與受託

人同意終止信託，委託人於辦竣塗銷

信託登記前訂約出售該地與第三

人，稽徵機關得受理其塗銷信託之查

欠及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